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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 

之法律意见书 

法见字【2022】第【340】号 

致：平顶山学院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

办法》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《地方政府

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

定，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作为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的特

聘专项法律顾问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

责精神，就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相关事宜，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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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引言 

一、释义 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外，下列

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特定的含义： 

本项目 指 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 

项目实施主体/单位 指 平顶山学院 

评估机构/河南中评 指 河南省中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本所/法律顾问 指 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 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

《国发〔2014〕43号文》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

《国办函〔2016〕88号文》 指 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

置预案的通知》 

《财政〔2017〕89号文》 指 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 

《财政〔2016〕155号文》 指 
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 

《财库〔2020〕43号文》 指 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 

《财预〔2015〕225号文》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 

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 指 
河南昱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平顶山学院创新

创业园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 

《专项评价报告》 指 

河南省中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平顶山学院创

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

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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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 

本所及经办律师就“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”出具法

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: 

（一）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、

财预〔2016〕88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预〔2015〕225 号

文、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等有关规定及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以

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

法律意见。 

（二）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

用原则，对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进

行了核查验证。合理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及重大遗漏。 

（三）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的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

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

位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

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。 

（四）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

日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，对本

项目发表法律意见，但对于实施方案、审计、评估、评级、投资决策

《法律意见书》 指 
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平顶山学院创新创

业园区建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》 

元 指 人民币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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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专业事项，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且不发表法律意见。本所律师在

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实施方案、评价报告、评级报告等文件中某些

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

法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，对于该等

文件及其所涉内容，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

当资格。 

（五）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，

履行了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;对于其他业务事项，履行了普

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。 

（六）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及后续发

行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

书作为本项目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至有关单位，

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 



   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本项目的基本情况

根据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等文件，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：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未来路与文苑路

交叉口东北侧。项目占地面积约 72615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86062.36

平方米。地上建筑面积 52859.45 平方米(其中：大学科技园 38721.60

平 方 米 、 幼 教 实 训 楼 3960.42 平 方 米 、 旅 游 与 规 划 学 院 实 训 楼

10177.43 平方米)；地下建筑面积 33202.91 平方米。

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，于 2023 年9 月开工，2026年9 月完

工。

本项目总投资为 38,054.89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30,985.99 万元，

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,805.57 万元，预备费 2,703.33 万元，建设期利

息 1,560.00 万元。

二、本项目资金筹措方式及使用规模

本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地方财政安排资金和申请使用专项债券

资金，其中地方财政安排资金 11,054.89 万元缴纳项目资本金，占总

投资的 29.05%；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27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

的 70.95%。

项目已于 2021 年度使用专项债券资金1,000.00万元；已于 2022

年度使用专项债券资金9,000.00万元；于2023年度使用地方财政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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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54.89万元；于 2024 年度使用地方财政安排资金3,000.00万

元；于2025年度使用地方财政安排资金3,000.00万元，使用专项债

券资金17,000.00万元，于2026年度使用地方财政安排资金4,000.00

万元。

三、本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

1.公益性

随着平顶山学院转型发展的不断深入，在实训场地建设上，学校

尽管对电气信息类、环境化工类、文化创意类、经济管理类、医疗卫

生类、教师教育类六大学科专业群现有的实验室、工程中心加大了投

资和建设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实验实训场地不足的短板，但随着学

校事业的快速发展，现有的实训场地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。为了进一

步促进在人才培养、技术研发、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发展，提供更加充

足的实验实训、研发场地，拟新建幼教实训楼、旅游与规划学院实训

楼及相关配套设施。

本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，项目有利于填补平顶山学院实验实训场

地不足的短板，充分发挥学院资源的诸多优势，促进高校自身科技成

果转化和科研能力的提升，提升平顶山市乃至河南省整体科技创新水

平，改善学院学生住宿条件，提升学院后勤标准化建设水平和保障服

务水平。

2.收益性

根据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项目单位事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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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平顶山学院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00004168469074 

宗旨和业务范围 

培养高等学历师资和经济应用人才,促进教育事

业和经济发展。 中文、英语、教育、历史、思想

政治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

地理、电气、计算机、化工、市场营销、会计、

管理、经济、文秘学科本科、专科学历教育 相关

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继续教育、专业培训与学

术交流。 

 

     

 

入、利息收入、租金收入及其他收入。经评估机构测算，本项目债券

存续期可产生净收益128,532.55 万元。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。

四、本项目批复文件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相

关单位批复文件如下:

2020 年 11 月 12 日，平顶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平

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(平发改审

服〔2020〕55 号)，同意实施本项目。

五、项目实施主体

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平顶山学院，该主体已取得《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》，基本情况如下：



     

 

住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

法定代表人  苏晓红 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事业收入 

开办资金 人民币 156298 万元 

举办单位 河南省教育厅 

登记管理机关  河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

有效期 自 2022 年 3 月 10日至 2027 年 3 年 10 日 

 

 

 

  

  

   

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平顶山学院系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，具备以本项

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

六、本项目的偿还计划和资金偿还来源

根据《专项评价报告》等文件，本项目总投资为 38,054.89 万元，

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27,000.00 万元，本次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

17,000.00 万元，申请使用债券期限为 20 年，假设申请使用的专项

债券票面利率 4.5%，从第 6 年开始还本，其中第 6-10 年每年偿还本

金的 3%，第 11-15 年每年偿还 5%，第 16-20 年每年偿还 12%。本项

目拟申请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

设项目。

本项目的本息偿还资金主要来源为项目单位事业收入、利息收入、

租金收入及其他收入。经过河南中评对本项目进行的项目净收益对债

券还本付息覆盖倍数的测算，债券存续期项目运营可产生的净收益为

128,532.55万 元 ，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专 项 债 券 项 目 应 付 本 息 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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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,575.11 万元，项目产生净收益为应付债券本息和的 2.12 倍，预

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该项目专项债券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

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因此，本项目具有偿还计划和较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，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的规定。

七、本项目的中介机构和相关文件

（一）评估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

河南中评作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并出具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。

1.评估机构

河南中评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水分局于 2018 年 7 月

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5558345681W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

河南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《河南省中评资产评估有限

公司等 5 家资产评估机构变更备案的公告》（豫财企[2019]23 号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:河南中评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资产评

估机构，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。

2.专项评价报告

2022 年 12 月 17 日，河南中评出具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（豫中评

咨报字〔2022〕第 121701 号），认为“经过测算，在项目收益预测

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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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，其项目收益和现金流对项目应付有息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

为2.12 倍，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该项目专项债券的本金

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”

（二）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

本所作为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河

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

2017 年 11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796792022E

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

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本所律师认为: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

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；在本

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: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评估机构、法律顾问

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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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: 

一、平顶山学院系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，具备以本项目申请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 

二、本项目有利于填补平顶山学院实验实训场地不足的短板，充

分发挥学院资源的诸多优势，促进高校自身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能力

的提升，提升平顶山市乃至河南省整体科技创新水平，改善学院学生

住宿条件，提升学院后勤标准化建设水平和保障服务水平，具有社会

公益性。 

三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不存在违法、违规情形，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四、本项目已经履行了立项审批手续，且该批复文件真实有效，

后续尚需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批复的要求完善相关审批手续，推进项

目建设工作。 

五、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评估机构、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

资质，其所出具的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《法律意见书》符合相关法律法

规的要求，以上文件均可作为本项目申报入库的有效依据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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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仅为《关于平顶山学院创新创业园区建设项目之

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章： 

2022 年 12 月 17 日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